2021年毕业生登记表填写要求

认真填写《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是毕业生派遣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是对学生在大学期间基本情况的反映，而且是学校组织部门向用人单位提供的一份唯一的鉴定意见和重要的档案材料。为做好此项工作，特提出如下意见：
 
1.《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由班长发至班内各同学,整项工作将集中安排在6月15日至6月18日期间进行。对于表格的填写，需要班长首先班内同学进行详细说明。要求同学们仔细阅读“填表说明”，按规定填写，认真做好自我鉴定。最后一页第一个栏目”毕业实习单位和主要内容”填“无”，其他均应填写完整。
 
2.《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填表日期统一填写2021年6月15日-18日之间的日期。
封面：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即可，填表日期与自我鉴定日期一致，早于院系签名日期；
第一页：“毕业实习单位和主要内容”填“无”，其他均应填写完整；
第二页：按照填表说明第3、4条填写，注意时间衔接；
第三页：自我鉴定务必手写填满整个表格，不允许打印粘贴，可从思想、学习、工作、社会活动等方面对自己的本科生活进行客观全面的总结，要求字迹工整，字数不少于300字，并签注姓名和日期（自我鉴定时间填写“2021年6月15日-18日”之间的日期，与封面日期一致）
  第四页：班长收齐后交由班主任和学院填写，无需个人填写。
3.班主任将代表组织对班内各同学入学以来，在德、智、体等诸方面的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综合性评价，将评价意见写入登记表“院系坚定”栏目中，（日期统一填为2021年6月18日，于6月18日中午12:00前按小班收齐交学院。
 
4.对于有下列情况的同学其就业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和毕业证书等均不可在第一批次领取。
①未在规定期限内上交登记表的；
②不符合“填表说明”要求的；
③登记表中自我鉴定不符合要求的；（需重新填写）
④不填写登记表的；（需补填）
⑤未进行体检或没有交体检表的。
 
5.《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最后将归入学生本人档案，为此要求表格保持整洁。
 
[bookmark: _GoBack]请各位班主任老师、班长本着对学生和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有效地指导同学们仔细认真填好登记表，以确保毕业生派遣工作的顺利完成。
